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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F16949申请书

1、 申请组织  

组织名称：                                                             

组织地址：          省       市                                         
指定联系人：             职务：               电话：                   邮箱：           

是否为一般纳税人：□是   □否； 纳税人识别号：                  注册电话：              

开户行：                               ；开户账号：                                     
2、 认证申请（选项：请在所选择项目前□内用“×”表示）
1. 申请认证类型： 

□ 首次申请认证          □ 认证注册期满申请再认证      □转移审核
2. 申请获证的证书或标志：

□ IATF16949:2016        □ 符合证明函       □ 独立审核方案的“独立远程支持场所”
3. 申请认证结构：

( 单一制造现场认证 （( 存在远程支持场所）

□ 具有扩展制造现场的单一制造现场认证

□ 集团方案(具有中心场所的多个制造现场)认证
( 独立审核方案的“独立远程支持场所”

表1: （远程支持功能，请在下表相应功能前□内用“×”表示，可多选）
	□售后
	□校准
	□合同评审
	□质量体系管理
	□顾客服务
	□产品设计
	□过程设计

	□发运
	□工程
	□设施管理
	□持续改进
	□人力资源 
	□信息技术
	□财务

	□内部审核管理
	□管理评审
	□实验室
	□物流
	□维护
	□市场
	□包装

	□方针制定
	□采购
	□生产设备开发
	□研究与开发
	□维修
	□销售
	□排序

	□服务
	□战略规划
	□供应商

管理
	□测试
	□培训
	□仓储
	□保修管理


3、 申请认证组织基本情况：

1. □ 确认有关员工人数、申请范围等基础信息与《汽车管理体系调查问卷》一致。
2. 甲方申请集团方案时，需填写如下： 

集团方案中心场所名称：                                                          
集团方案中心场所地址：               省           市                             

3. 独立审核方案的“独立远程支持场所”支持的制造现场名称                          已与乙方签订合同。
4. 管理体系覆盖的制造现场、扩展制造现场、远程支持场所有            个，地点分别位于： 
1） □制造现场 □扩展制造现场 □远程支持场所
名称                                                                        

地址                                                           人数         
主要活动                                          是否承担产品设计责任        
2） □制造现场 □扩展制造现场 □远程支持场所
名称                                                                        

地址                                                           人数         
主要活动                                          是否承担产品设计责任        
3） □制造现场 □扩展制造现场 □远程支持场所
名称                                                                        

地址                                                           人数         
主要活动                                          是否承担产品设计责任        
4） □制造现场 □扩展制造现场 □远程支持场所
名称                                                                        

地址                                                           人数         
主要活动                                          是否承担产品设计责任        
注：涉及多场所的申请，甲方可提供相互支持的矩阵或详细描述作为附件。

5. 如果制造现场的一部分专门用于汽车，则在以下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该部分的员工人数可用于确定最少审核人日：

1） 在签署合同和/或协议之前依据准则要求获得了批准；
2） 汽车制造车间与非汽车制造有物理隔离（例如，单独的建筑，汽车和非汽车生产线/机器之间有永久屏障, 没有共享的设备、工装、生产线等)；
3） 在汽车制造车间中工作的人员接受相关培训并主要致力于在汽车制造车间中工作，而非汽车人员不在汽车制造车间中工作；
4） 支持活动员工人数至少应采用相同的员工比例(汽车制造人员除以所有制造人员)。
5） 注：如果汽车制造过程在制造车间与非汽车制造过程整合在一起，则本条要求不适用。

□ 存在以上情况申请按部分员工确定审核人日，并填写并提交《TS28-Application for Audit Day Reduction (Rules 5.2 h) 审核人日减少申请表》及《TS29 - Ring Fencing Employee Allocation Statement 围栏员工分配声明》

□ 按总人数计算审核人日，不考虑申请按部分员工确定审核人日

6. 再认证企业请确认并填写：

体系文件是否发生变化    □是       □否     

组织机构是否发生变化    □是       □否
认证范围是否发生变化    □是       □否

组织的地址是否发生变化  □是       □否

7. 转移审核时企业应确保：

1） 现有证书是有效的，没有超过允许的审核时间。

2） 企业并非在过去3年间从另一家IATF认可的认证机构转移而来的。

3） 企业不存在状态为“纠正措施未解决”的审核，不接受100%解决的不符合；
4） IATF投诉管理系统（CMS）中的所有绩效投诉都处于“完成”阶段；
5） 企业应提供前3年的最终审核报告和不符合管理记录，包括证明现有认证机构发布的现场和任何外部支持场所的所有不符合项已关闭的证据，以及现有认证机构完成的验证活动已按要求执行的证据。
8. 组织申请认证管理体系开始实施时间：                                                

9. 组织申请认证管理体系运行状况（包括内审、管理评审进行的时间）：                                                    

4、 申请认证组织申请时应提供的资料

1. 法律地位证明文件（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包含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书等），证明符合期望的认证结构满足要求；
2. 有效的资质证明、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等（适用时）；

3. 组织的质量手册（质量管理体系的范围，包括外包过程，及过程概述（如过程图等））；
4. 工艺流程图及在不同制造现场的工序分布；

5. 组织承担或不承担产品设计责任的相关证明（如与客户签订的技术协议、客户提供的图纸等）；

6. 证明制造现场在要求IATF 16949认证的客户的有效投标名单上（适用于申请符合证明函客户）；

7. 自先前IATF 16949审核以来发生的任何搬迁（适用于获证企业）；

8. 填写并提交《TS21 - Corporate Audit Scheme - Declaration 集团审核方案声明》(适用于集团方案(具有中心场所的多个制造现场)认证的客户)

9. 填写并提交《TS20 - Extended Manufacturing Site - Declaration 扩展制造现场声明》（适用于具有扩展制造现场的单一制造现场认证的客户）

10. □ 确认有关申请的其他必要信息与《汽车管理体系调查问卷》一致。

五．申请人声明

(同意遵守认证准则要求，提供申请评审所需要的信息。

申请组织代表（签字）：                  

职务：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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